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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生资助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 

 

接济宁市教育局转发《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

于做好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后，我校对学生

资助绩效自评工作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山东省普通高校学

生资助绩效考评办法》的指标和内涵，认真组织，实事求是

地自查自评，自评得分 81 分（高校自评总分为 83 分，其余

17 分由省资助中心给出）。自查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机构和制度建设方面。我校成立了以院领导为

组长的“济宁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”，下设专门机构，并

按规定配备了工作人员，提供了办公场所和计算机等硬件设

备，划拨了专项工作经费；学校制定了《济宁学院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《济宁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办

法》《济宁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办法》《济宁学院国家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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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评审办法》《济宁学院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办法》《济宁学

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等各项制度，保证了资助工作的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，使各项资助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二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管理方面。在学校资助工

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下，建立了学校、系部、班级三级认定

机构，建立了准确、完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。学

校对全部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定期进行资格检查，随机

抽查 40%以上的学生核实，并跟假期家访活动结合起来，根

据核实情况做出相应地处理和调整。  

三、奖、助学金评审发放和管理方面。我校严格执行各

类奖、助学金的具体评审办法，按规定标准、时间、程序发

放各类奖、助学金，明细核算、专款专用，没有截留、挤占、

挪用情况，使评审工作真正做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效果

好，师生无意见，落实了奖、助学金发放政策，体现了奖、

助学金的用途和激励机制。 

四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方面。合理确定了每个学生的贷

款额度，热情为学生办理相关手续，申请学生贷款成功率为

87.8%，在校生获得贷款人数比率为 12.8%。建立了贷款学生

档案，贷后管理情况良好。 

五、勤工助学工作方面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学校分别

在各教学楼、图书馆等场所设置勤工助学岗位，共计 560 多

个，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校内固定勤工助学岗位人数占

在校生比例达到 5.9%，保证了贫困生的基本生活所需。学校

开设了绿色通道，为贫困生的顺利入学提供了保障。 

六、资助经费筹措与管理方面。我校拨付了专门款项,

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、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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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、勤工助学、奖助学金和特困补助等。 

七、政策宣传与诚信教育方面。充分发挥校报、广播站、

宣传栏的作用，我校大力宣传资助政策和有关金融信贷知

识，把诚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，积极开展诚

信教育、感恩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活动，为学生建立

诚信档案，加强诚信监督。 

我校在资助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，本次自查自评真正

起到了以评促建的作用，同时在自查自评中也发现了自身的

不足： 

（一）资助经费筹措上，特别是在争取社会资金上还存

在很大差距，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工作，争取社会资金，广开

资助门路。 

（二）创新性的工作开展得不够，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

想，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开辟资助工作的新局面。 

    我校对存在的不足将高度重视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

进，使我校的学生资助工作进一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合理化，

保障学校稳定的大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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